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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我国刑法思想起源甚早,史料丰富。但对于出土金文、简牍、帛

书中有关史料的发掘和研究,一直未见比较全面系统地进行, 更未

见显著的成果。本书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凭借其在古文献

学和古文字学方面的素养、特别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法律史

学和刑法学的研究心得, 选定金文、简、帛中的刑法思想作为研究

课题,探幽析微, 悉心研讨,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该课题的研究成

果, 获得了专家的普遍赞许, 认为它的学术成就, 不仅对法律史学

研究方向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而且对整个法学以至历史学亦不

无拓展研究领域的作用。

本书是在上述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作者重新整理、加工

润色并作了重要的补充研究而成。全书计分六章, 分别就周代金

文、云梦秦简、银雀山汉简、武威汉简、帛书《老子》甲乙本以及《黄

帝四经》中涉及的刑法诸原则作了仔细的分析研究。其中关于体现

“明德慎罚”思想的刑罚诸原则的阐释,关于先秦法家、特别是儒家

刑法思想对秦律的影响的分析,关于有期刑制之起源的探索, 关于

中国法律文化的自然化传统之起源的考察, 以及对犯罪原因和犯

罪预防学说的论述等等,其考察和论断, 大抵都是周至的和有说服

力的。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本书在许多方面表现了作者的创造性见

解。例如其中关于儒家刑法思想对秦律的一些方面发挥了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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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论证,关于秦律中有关父子相隐的规定实为后世亲属相隐制

度的滥觞的认定, 以及从银雀山汉简的研究中揭示出有关岁刑的

记载, 等等, 大多都具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 从而使它们具有了明

显的学术价值。

全书资料翔实,论析有据, 说理透辟,评断公允, 是中国法律思

想史领域第一部以出土文物所反映的刑法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

专著,对有关专业今后的学习或研究,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博士生导师、教授 饶鑫贤

1998 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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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和帛书、竹简中所载典章, 内容相当

丰富,对于研究古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文化都有重要价值。然而至

今我们治中国法律思想史者仍未充分利用这些珍贵史料。不言而

喻,若要在这方面作出成绩, 不仅要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有所研

究,而且要对古文字、古文献有深入研究。崔永东博士在这两方面

都有所建树。他著述的《两周金文虚词集释》和《先秦诸子的人生哲

学及其现代意义》等专著, 都曾受到专家的好评。这本《金文简帛中

的刑法思想》, 再次显示出了他的渊博知识。作者爬梳整理金文、简

帛中的有关资料,考订、充实了中国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中的诸多

问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例如:本书以金文中有关资料, 证实了《尚书》等传世文献中许

多法律原则、法律观点。作者从古代法制的角度, 对周代各个时期

的铜器铭文进行了认真分析,而认为周代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中, 强

调“中刑”原则,区分初犯与再犯, 重视教育感化。这些即古文献所

说的“明德慎罚”思想的体现。并进一步提出渊源于此的中国古代

法的“法的精神”,以后为儒、道、墨、法诸家所接受, 而融入了各自

的刑法思想体系之中。此说颇有新意, 揭示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

一个重要特征。

在阐述古佚书《黄帝四经》中的法律思想时, 本书令人信服地

指出, 这部古代黄学代表作, 首先把德刑与阴阳结合起来, 从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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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的思维模式出发,把治国之道(文武、刑德)与自然之道(天道)

结合一起,赋予人类政治生活以自然根据, 使政治自然化。论述发

前人所未发,道出了这部哲学著作的基本精神, 大大丰富了中国古

代法律思想。在考察银雀山汉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武威汉简, 以及

帛书《老子》中的古代刑法思想时,崔永东博士也提出了一些很有

见地的观点。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金文简帛中的刑法思想》一书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值得称道

之处。研究问题时,作者不囿于成见, 将先秦各家学说看成是绝对

对立,只有斗争, 而能发见它们之间既有矛盾,又有联系。如史学家

班固所说,先秦诸子之言,“相灭亦相生也”,“相反亦皆相成也”。如

关于儒家刑法思想对秦律的影响的论述, 即反映了作者的这一观

点。如此才能正确揭示出中国古代刑法思想的特点,及其发展、变

化的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高恒

1998年 9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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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自从金文、简牍、帛书出土以来, 学者们分别从文字学、训诂

学、历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探索, 收获颇丰。但直到目前为止, 法

史学界尚无人从刑法思想史的角度对这批出土资料进行系统而全

面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法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缺憾。笔者有感于

此,乃发愿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于是, 我在吸收前人的考释成果的

基础上, 着重从刑法思想的角度对金文简帛中的法律史料进行了

清理和探索,本书即是对这一工作的初步总结。

历史研究的依据是史料, 史料的可信度直接关系到结论的可

靠度。但传世古籍中的资料因屡经传抄和刻印, 错讹脱漏之处在所

难免,且有不少伪作掺入其中, 故其可信度不能不打折扣。然而, 地

下出土的文字资料却有得天独厚的可信度, 一字一句皆为当时之

真迹,故依此为据进行历史研究最为可靠。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提出

过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主张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参证。这一

方法对笔者的研究裨益颇多。

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是法律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

果说法律思想是法律文化的深层结构的话, 那么法律制度便是它

的表层结构,前者决定后者, 后者是前者的外化。任何法律制度的

背后, 都隐藏着一定的法律思想,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应该

成为法史研究的基本目标。本书正是在这方面试图作些尝试。

中国古代法律史主要是刑法史,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也主要

·1·



是刑法思想史。出土法律史料所反映的法律思想更主要是刑法思

想。因此,从刑法思想的角度切入其中来研究出土法律史料, 实乃

理所当然。一般而言,刑法条文受刑法原则之制约, 而刑法原则又

受刑法思想之制约, 刑法思想、刑法原则及刑法条文是三位一体

的, 笔者注意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并探索其内在联

系。

本书共分六章,据以研究的出土材料是金文、简牍和帛书。经

过对这些材料进行细密的爬梳、分析、归纳和考证, 然后对其中反

映的刑法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发凡起例,探赜索隐, 颇有前人

未发之见。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根据周代金文中的法律史料, 系统探讨了“明德慎罚”

(即谨慎修德和谨慎用刑的意思)思想的起源及体现这一思想的刑

法诸原则。一般论著对“明德慎罚”思想在法律领域到底产生了什

么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往往语焉不详,笔者通过分析金文资料后得

出结论:“明德慎罚”的思想对周代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构成了重大

影响, 其结果是实践化为如下的刑法原则, 即“中刑”的原则, 区分

初犯与再犯的原则,减免的原则及教育感化的原则等。

“中刑”的原则可以说集中体现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 它

要求司法公正、量刑适中及罪刑相适应。它最早见诸共王时器《牧

簋 》铭文之中,即所谓“不中不井(刑)”。在《尚书·周书》中也得到

了印证,《周书》称之为“中罚”, 如《立政》篇云:“兹式有慎, 以列用

中罚”。这句话把“慎”与“中罚”结合起来, 揭示了“中罚”原则所体

现的慎刑精神。《论语·子路》载孔子言“刑罚不中, 则民无所措手

足”, 也是对西周“中刑”思想的继承。

区分初犯与再犯的原则是指对初犯减免刑罚、对再犯加重处

罚的原则,前者即体现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从《�攸从鼎》(厉王

时器)铭文看, 攸卫牧初犯违约罪,法官并未予以惩罚, 只是让他立

誓,若再次违约, 则处以流放之刑。再从《��》(懿王时器)铭文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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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官伯扬父一开始便宣布了牧牛的罪状:“敢�(以)乃师讼”即

胆敢与其官长争讼,这属于“上�先誓”即违背从前誓言的行为, 也

就是说犯了“违约罪”。伯扬父本拟判处牧牛千鞭之刑和墨刑, 但考

虑到牧牛系初犯,故从轻发落,改判为交钱赎免五百鞭之刑 (另有

五百鞭已被赦免)和墨刑, 并要牧牛再次立誓说:“你的官长再控告

你违犯誓言,你要被处以千鞭之刑和墨刑”。由此可见, 伯扬父在司

法审判中也是坚持了对初犯从轻、对再犯从重的原则。《尚书·康

诰》记载周公曾提出过区分“惟终”(惯犯)与“非终”(偶犯)的刑罚

原则, 主张对偶犯减免刑罚、对惯犯从重论处, 这一原则在金文中

得到了证实。

减免的原则是指对犯罪者减轻或免除刑罚的原则,它除了指

对初犯减免刑罚以外,还指通过判处赎刑、罚金刑或采取调解方式

使犯罪者免除刑罚。赎刑和罚金刑均属财产刑, 是剥夺犯人私有财

产的刑罚。但二者又有区别,这种区别是:赎刑允许犯人交纳法定

钱财代替已经判处的刑罚,而罚金刑则是司法机构判处犯人交纳

一定数量钱财的刑罚。《��》铭文所说的“罚女(汝)三百爰(锾)”

是赎刑而非罚金刑,牧牛用三百爰赎免了他被法庭判处的墨刑和

鞭刑,可见当时不独主刑(墨刑)可赎, 从刑(鞭刑)亦可赎。《尚书·

吕刑》有“五刑不简, 正于五罚”及“墨辟疑赦, 其罚百锾 ”等语, 其

中的“罚”并不是罚金刑的“罚”, 而实为以钱赎罪的“赎”。《散氏

盘》(厉王时器)铭文所载“隐千罚千”之“罚”, 即指罚金刑而言。从

该器铭文可知, 西周对违约罪也可判处罚金。以财产刑取代身体

刑,这是“明德慎罚”思想影响立法和司法领域的表现, 其进步意义

在于,奴隶制刑法正在逐步从野蛮走向相对文明。另外尚须一提的

是西周时期的调解制度, 这是一种由司法机关劝导双方当事人协

商解决讼事以免诉诸刑律的制度,《�鼎》(孝王时器)铭文所载司

法官邢叔协调限与�之间的讼事即为明证, 协调的结果是未做任

何判决(即使是对犯违约罪的限)。可以说, 西周的调解制度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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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罚”思想的制度化和具体化。

教育感化的原则也体现了“明德慎罚”的思想, 它强调通过发

挥刑罚的教育和感化功能,来达到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的目的。从

金文资料看, 周代司法机构在审判时注意对初犯或偶犯从宽论处

(参见《��》铭文等) , 或令罪犯以钱赎免肉刑乃至死刑 (参见《师

�?鼎》铭文等)等等, 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罪犯产生某种感化作

用,使其在感恩戴德的心理状态中主动认罪服法并弃恶从善。从西

周的誓审制度中, 又可以看到统治者是如何发挥刑罚的教育功能

的。所谓“誓审”,是借助神威, 根据当事人对至上神——“天”的宣

誓而进行定罪量刑的一种审判方式。誓审是以刑罚为后盾的。它

要求立誓者必须遵守自己的誓言,否则将会受到惩罚。违誓受罚,

这对任何立誓者都会起一种警醒和教育的作用,因而, 立誓后遵守

誓言的过程便成了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它使立誓者认识到, 遵守

誓言就是避恶从善,从而自觉克制自己的邪念并矫正自己的行为。

可见,刑罚的教育作用是通过誓审的方式显示出来的, 并由此而达

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二) 根据云梦秦简对儒法两家的刑法思想在秦律中的影响

进行了系统探索。在论及秦律以法家的重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同

时,又特别指出慎刑原则对重刑主义的限制(这与《商君书·君臣》

关于“明主慎法制”的主张可谓一脉相承。笔者认为, 慎刑的原则在

秦律中又具体表现为以下子原则,即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原则, 区分

有无犯罪意识的原则, 自首从轻的原则, 规定刑罚时效的原则, 以

财产刑代替身体刑的原则等等)。至于儒家刑法思想对秦律有何影

响,前人罕有论及。我们从秦律对“不孝”罪的规定中, 可以考见儒

家刑法思想的影响(因为法家坚决反对孝道, 这在《商君书·去强》

中有明确的证据, 如称“国有礼⋯⋯有孝⋯⋯必削至亡”等等) ;从

秦律对“家罪”的规定中, 又可考见儒家“父子相隐”思想的初步法

律化。另外, 从秦律对官僚贵族犯罪可减免刑罚的规定中可寻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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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爵”、“议官”、“议真”(“真”指真邦臣君公——归顺秦的少数民

族上层人物)之类的原则, 从而与儒家经典《周礼》中记载的“八辟”

之制发生联系。

众所周知,法家主张同罪同罚 (除君主以外, 所有犯同罪者均

受同罚) , 尤其是商鞅,明确主张:“刑无等级,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

庶人,有不从王令, 犯国禁、乱上制者, 罪死不赦。有功于前, 有败于

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 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 必以

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 刑及三族”①。商

鞅虽制定过二十等爵制, 但那是为了赏赐军功, 军功越大受爵越

高,爵位的高低并不影响量刑的轻重, 即爵位高者与爵位低者或无

爵位者也是同罪同罚。然而,也有例外, 即君主可以不受法律的约

束。商鞅是绝对君权主义者, 他当然不会主张对违法之君也绳之以

法。因此, 当太子犯法时,他并未直接对其用刑, 而是处罚了太子的

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这也是商鞅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太子毕竟是

未来的君主啊。除了君主和太子以外,商鞅明确主张, 即使贵为卿

相将军,犯了法也必须与庶民同罚, 这种同罪同罚的思想后来被汉

代的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概括为“不别亲疏, 不殊贵贱, 一

断于法”。必须指出,儒家从不主张同罪同罚, 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

都是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在法律适用上主张同罪异罚, 贵族官僚犯

法可以减免刑罚,以保护其特权, 这在《周礼》中所载的“八辟”之制

中得到了集中体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秦律有关同罪异罚的种种

规定,只能是儒家刑法思想影响所致, 而绝非商鞅刑法思想影响的

结果。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可以使人们认识到, 即使在秦国和

秦朝, 亦非法家学说独行于天下,儒家学说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尽管这种影响与法家相比并不是主要的。从刑法史的角度看, 儒法

两家的刑法思想在秦即有了合流的趋势, 这种合流对后世的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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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与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根据银雀山汉简中的兵书和《〈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战国中期齐国的法律史料) , 考察了战国时期兵家的刑法思想和

齐国人的刑法观念及制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从《田法》中有关

“卒岁少入一百斗者, 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 罚为公人

二岁。出之之岁[□□□□]□者,以为公人终身”①的记载中, 笔者

有一个发现,即有期刑制并非始于汉代, 而早在战国中期的齐国就

已出现了有期刑制。这一发现对解决前些年法史学界那场关于有

期徒刑始于何时的争论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过去, 一些学者认

为有期刑始于汉文帝的刑制改革,汉以前无有期徒刑, 银雀山汉简

中的材料证明,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②

(四) 在对武威汉简所作的研究中,除了对简文的标点、排序

及考释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外(并首次把全部简文译成了白

话) , 还对日本著名学者大庭修先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

“不孝”罪并非魏晋以后才出现的,早在秦律中即有此罪名, 这已为

云梦秦简所证实。汉代的不道罪确实包含了“不孝”罪在内, 也就是

说汉代对不道罪的规定中不但包括了反国家的行为,而且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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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高恒先生曾对云梦秦简中的刑期问题进行过探讨(参见高恒:《秦律
中的刑徒及其刑期问题》载《法学研究》, 1983( 6)。) , 认为秦代的城旦舂、鬼
薪、白粲、隶臣妾、司寇、侯等均是终身服役的刑徒 , 没有刑期 , 而秦律之中也
存在有期徒刑 , 如资徭、资居边、资戍等等。至于秦以前是否已出现有期徒刑 ,
高先生未作探讨 , 但从其所谓“春秋战国时期⋯⋯仍然实行将部分罪犯定为
终身服劳役的奴隶的刑罚制度”(高恒:《秦汉法制论考》, 5 页 , 厦门 , 厦门大
学出版社 , 1994。)的言论看, 可推知高先生也不否认春秋战国时期已存在有
期徒刑 ,只是未找到出土资料为证。我想 ,银雀山汉简中有关服刑期限的记
载 ,在这方面提供了证据 , 说明至迟在战国中期即出现了有期徒刑。曾有一些
学者笼统地认为有期徒刑始于西汉 (如栗劲:《试论秦的徒刑是无期刑》, 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1984( 3)。)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

《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载《文物》, 1985( 4) , 34～
58 页。  



反家族伦理的行为。因此, 大庭修所谓“在汉代, 违背家族伦理的行

为被归于礼教问题,刑的意识也许没有扩大到由国家处以最大的

罪名——‘不道’罪的程度”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辨明这一问题,

对中国刑法思想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可以使我们认清儒

家刑法思想在汉代乃至后世刑事立法领域中是如何发挥影响的。

众所周知, 儒家的刑法思想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它以巩固“亲亲

尊尊”的宗法伦理秩序作为其基本的法律价值取向, 因此, 它对破

坏这种伦理秩序的行为必然作出强烈的反应, 即主张严惩那些反

人伦者。儒家的这种主张对汉代的刑事立法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并被实践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 这在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册

有关对殴辱王杖主人这种反人伦行为的惩罚规定中得到了印证。

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册之简文中所反映的儒家刑法思想主

要包含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宽刑主义, 宽刑的对象是

70 岁以上的接受王杖的老人(王杖主) , 他们犯罪可以减免刑罚,

这是对西周以来“明德慎罚”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是重刑主义, 重

刑的对象是那些殴辱王杖主的人, 他们均以“逆不道”的罪名被处

死,这是对破坏儒家伦理秩序之行为的惩治。无论是宽刑主义还是

重刑主义,可以说都是儒家尊老敬老的孝道思想及维护皇权思想

在刑法领域中的表现。

(五) 在对帛书《老子》的研究中,指出老子并不是一个法律虚

无主义者, 他虽然以自然无为的“道”为价值标准对当时那种野蛮

残酷的刑法进行了批判,但他并不否定合乎“道”的刑法。他认为合

道之刑法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简约而不繁密, 二是轻缓而不严

苛。另外, 笔者还用大量篇幅对老子有关犯罪原因及犯罪预防的思

想进行了详尽的发掘, 指出老子对犯罪的人性原因、政治原因、社

会原因及道德原因等均进行了独特的考察, 并以其“为之于其未

有, 治之于其未乱”的防患于未然的眼光, 提出了综合预防犯罪的

主张。这也是老子思想中尚未被专文探讨过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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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在对帛书《黄帝四经》的研究中, 笔者分别从阴阳刑德

论、刑罚公正论及犯罪预防论等三个方面对道家黄学派的刑法思

想进行了考察,并与《管子》及《春秋繁露》等古文献中的相关言论

进行了比较。在阴阳刑德论这一部分中, 指出帛书《黄帝四经》较早

把刑德与阴阳结合起来并进行了系统论述, 这种思想直接被董仲

舒所继承和光大,并依此为据而建构了“大德小刑”、“先德后刑”及

“刑者德之辅”的德主刑辅理论, 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内

容。帛书《黄帝四经》把刑德与阴阳合而论之, 以阴阳为刑德之自然

根据,反映了“因天道以明人事”的运思路向。可以说《黄帝四经》开

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自然化的先河。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

自然化传统,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 这一问题曾由美国

学者 D. 布迪和 C. 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提

出,他们认为, 中国法律的自然化传统乃导源于道家(老子和庄子)

的天人合一观念①。后来, 该书中文版译者朱勇先生承其余绪, 撰

成《中国古代法律的自然主义特征》一文, 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自

然主义特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则天立法”即以天为制定法律的

最终根据,一是“行天之罚”即实行“刑狱时令”、“灾异赦宥”和“以

命抵命”制度, 并推测此种传统的形成与战国末年邹衍的阴阳五行

学说有直接的关系②。笔者认为, 把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自然化传

统溯源至老庄的天人合一观念或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都是不准确

的, 因为道家(老庄)虽讲天人合一, 也讲阴阳, 但他们并未把天道

或阴阳与刑德结合起来,而邹衍虽讲阴阳亦未把它们与刑德合论,

真正首先系统合论阴阳与刑德的,当推帛书《黄帝四经》, 正是它开

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自然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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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朱勇:《中国古代法律的自然主义特征》, 载《中国社会科学》, 1991
( 5) , 143 页。

[美] D. 布迪 , C. 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 中译本 , 31～37 页 , 南
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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